2020宜蘭國際影展比賽簡章
1、 指導單位：宜蘭縣政府文化局、羅東鎮公所。
2、 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攝影學會。
3、 比賽對象：本會會員及各界國內外攝影同好誠摯歡迎踴躍參加。
4、 題    材：不限，唯以不違背善良風俗、道德倫理之正當題材。人像肖像權、著作者若有爭議等事情由作者負責。
5、 作品規格：彩色、黑白照片不限定，混合評審，每人限10張以內，連作拒收，一律沖洗 8x12 吋         之亮面照片參賽，不得裝裱、不留白邊、不得翻拍拷貝、並一次交件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不予評審。
6、 參賽費用：本會會員(限繳清109年度年費)新台幣300元，非本會會員新台幣400元，國外及大陸地區參賽人士，美金20元。請利用玉山銀行繳款-無摺，存款帳號:0451940005606玉山銀行羅東分行，繳款後請撥打03-9549595告知。戶名「宜蘭縣攝影學會」或以現金或匯票匯寄者，勿與作品混寄，以防遺失，未繳交參賽費用不予評審。
7、 收件地址：請掛號郵寄  26501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65號
來件請在信封上註明「宜蘭縣攝影學會  宜蘭國際影展主席  陳兩祥 先生收」字樣        內含項目如下：
             (一)報名表。
             (二)參賽照片(含光碟電子檔)。
8、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截止、採親送及掛號郵寄方式辦理，後者以郵戳為憑、逾期不予受理。
9、 評審日期：109年8月中旬，確定時間與地點與將於本會月刊與網路公佈，歡迎參加。
10、 頒    獎：於宜蘭縣攝影學會109年會員影展當天頒獎。
　　預定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下旬(確定日期與地點得獎者以專函通知)。
地　　點：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二樓第二，三展覽室。
十一、評選方式：由本會聘請國內攝影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，以客觀、公平的公開方式負責參賽作品之評選，參賽者需尊重評審之決定，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
十二、影展影輯：本次得獎人員參加影展出席者贈送一本。
十三、獎    勵：金牌獎1名     獎金30,000元、獎牌乙面。
              　銀牌獎1名     獎金20,000元、獎牌乙面。
              　銅牌獎1名     獎金10,000元、獎牌乙面。
              　優選獎50名    獎狀乙紙。
              　佳作獎50名    獎狀乙紙。
附   則：
金、銀、銅獎每人限得乙獎，凡得獎者所獲獎金，應依法扣所得稅。
(1) 參賽作品本會當妥善保管，如遇無法抗拒之災或郵寄途中發生毀損，恕難負責。
(2)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作品，不得抄襲、冒借、拷貝，且未經公開刊登發表之作品，評審後如被檢舉經主辦單位查證屬實者，取消得獎資格，取消之獎項不再遞補；如已領獎項者，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；參賽作品如有侵犯他人權利概由參賽者負責。
(3) 1.報名表:參賽作品作品背面請貼上本次報名表，詳填作品名稱、作者姓名、聯絡電話、地址、電子信箱、作品簡介及著作權讓與同意書，並裝入信封袋。(書寫不完整或過於潦草者，恕不予評審)
2.作品光碟:參賽作品檔案規格須有效畫素800萬以上， (色彩:RGB，檔案格式:JPG)解析度須達300DPI，經審核不符即取消獲獎資格，交件時一併裝入信封袋內繳交並在光碟上寫上
作者姓名與聯絡電話。
(4) 參賽得獎作品之完整著作權均歸屬主辦單位宜蘭縣攝影學會所有，但同意得獎人以複製方式保留
(5) 得獎作品。
(6) 主辦單位就得獎作品得重製、修改著作、發行、散布、出版、公開傳輸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展示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，均無需另與通知且不另致酬。得獎者並應保證不向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就上開授權範圍再轉授權予第三人使用。以上所述均永久無償使用，得獎人不得有異議或撤銷此項授權。
(7) 參賽之作品若有違本簡章規定，經檢舉或發現者，取消其得獎資格(若已頒獎，則追回所得之獎金與獎牌、狀，參賽者不得異議)，所取消之獎位，不予遞補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(8) 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，參賽作品未達評審委員會共同認定之標準者，獎項得從缺。
(9) 所有參賽投稿資料及照片一律不退還，送件前自行拷貝留存，如有意外或郵遞耗損，本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(包含資格不符者)
(10) 凡送件參賽者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，不得有異議。
(11) 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籌備委員會隨時修正補充之，並隨時公告於本會網站，
歡迎上網點閱。其他相關洽詢事項，請電洽03-9549595。
(12) 送件表暨簡章可逕宜蘭縣攝影學會FB下載。
2020宜蘭國際影展 籌備委員會
理事長：李龍墉　　宜蘭國際影展主席：陳兩祥 
宜蘭縣攝影學會會員展影展主席：李陳秋梅 
常務監事：林福連   總幹事：蘇敬鴻
影展顧問：劉添梧、黃埩婷、林麗、黃旺欉、林育德、朱楊林、戴欽明、王古山、張一善、賴峰育、方清池
影展委員會委員：曹文安、林維欽、陳宏基、戴凱傑、藍文杰、吳建志、黃政溟、林炎燦、李明杰
執行委員：蔣梅珍、吳楊欽、賴輝達、柯文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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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願意遵守主辦單位公布之規則及比賽結果的最終決定，如獲獎時並同意將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。                
著作權約定聲明、讓與及切結書
茲就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作品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稱本著作)參加
宜蘭縣攝影學會舉辦之【2020宜蘭國際影展比賽】，願意遵守及同意主辦單位之競賽各項相關規定：
一、確已詳閱聲明、注意競賽簡章、規則、相關附件與賽事公告，且無異議；並聲明願遵守競賽簡章、規則、相關附件與賽事公告之所有規定。
二、擔保、切結本作品為自行創作，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。本著作若有侵害他人著作權、專利權等事，對於主辦單位取消參賽資格、獲獎資格絕無異議；並同意繳回獎金獎牌、獎狀予主辦單位。
三、聲明參賽(得獎)若有涉及著作權或其他糾紛，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，概與主辦單位無涉。如造成主辦單位損害者，願負擔一切民、刑事相關責任。
四、若有得獎，願將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，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約定歸屬於宜蘭縣攝影學會
所有，宜蘭縣攝影學會有對得獎作品具有修改、公開發表與後續使用權利，絕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，為免日後爭議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。
五、本約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及誠信原則辦理。
此致宜蘭縣攝影學會

       參賽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(此欄請以親筆簽章；未滿20歲參賽者，則需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)
       身  分  證  字 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簽署日期: 中華民國 109 年    月     日
